临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权责清单调整说明
按照《关于做好权责清单动态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临编办〔2020〕48号）工作要求，我局已于1月30日完成事项调整，共调整事项5项，分别为:领取对城市危险房屋的监督检查，对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建设条件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，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建设条件核验，指导工程质量创优，推广建筑业新技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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